
殘疾人士康復服務 
香港的康復服務，旨在協助殘疾人士在其殘疾程度容許的

範圍內，充分發揮個人體能、智力及融入社會的能力。1995
年發表的《康復政策及服務白皮書》全面列出本港康復服

務在未來10年及以後的發展政策。政府亦於1996年12月全

面實施《殘疾歧視條例》（香港法例第487章）。該條例為

殘疾人士提供法律依據，協助他們爭取平等機會和解決受

歧視和騷擾的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06年至2007年期間進行的一項綜

合住戶統計調查，當時全港有約361 300人身體活動能力受

限制、視覺有困難、聽覺有困難、言語有困難、患上精神

病、患上自閉症、有特殊學習困難及／或有注意力不足／

過度活躍症。由該處進行的另一項統計評估顯示，本港的

智障人士總數介乎67 000至87 000人左右。 
 
政策制定及各項服務的協調：康復專員向勞工及福利局局長

負責，職責是制定各項康復服務政策，並統籌所有政府部門

與非政府機構在這方面的策劃及執行事宜。 
 康復諮詢委員會就一切重要的康復政策及服務事宜向

勞工及福利局局長提供意見，並協助政府監察聯合國《殘

疾人權利公約》在香港實行的情況。委員會與其轄下四個

小組委員會，包括無障礙、就業、公眾教育及文化藝術小

組委員會，均由非官方人士出任主席。 
 勞工及福利局已於2007年年底發佈《香港康復計劃方

案》，主要目的是為未來的康復政策和服務訂定策略性的

方針和優先次序。 
 各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多元化康復服務，主要由政府資

助。在2008/09年度，政府用於康復服務的開支（包括給予

個別人士的財政資助）估計為172億元，較2007/08年度的

開支增加2.9%。 
 
預防與及早發現：政府採取多項措施預防疾病及殘疾的形

成，其中包括通過健康教育加強市民的認知、推行初生嬰

兒健康檢查計劃及防疫注射計劃。 
 衞生署轄下的母嬰健康院透過幼兒健康及發展綜合計

劃，為初生嬰兒至五歲兒童提供兒童健康及發展監察服務

及為家長和兒童照顧者預早提供適切的指導。另外，健康

院亦會為那些沒有在醫院還未接受聽力普查測驗的新生嬰

兒提供該項服務及為四歲的兒童提供由視光師／視覺矯正

師進行的學前視力普查測驗。專業的醫護人員會進行綜合

觀察，以監察兒童的健康及發展狀況。於2008年12月起，

母嬰健康院與全港學前機構建立轉介及回覆制度，讓學前

機構老師可及早發現及轉介有健康、發展或行為問題的兒

童到母嬰健康院接受初步評估。至於衞生署轄下的學生健

康服務則為小一學生提供聽力和視力篩查及為小一至中七

的學生安排作每年的健康評估。教育局則推行「及早識別

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及「及早識別和輔導

有言語問題的學生」計劃，幫助學校識別有學習困難及／

或有言語問題的小一學生；並及早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輔導。 
 經檢查發現有發展或健康問題的兒童會被轉介至衞生

署或醫院管理局轄下的兒童體能智力測驗中心、教育局的

特殊教育服務中心或專科醫生作詳細評估、治療及跟進。 
 
特殊教育和訓練：在教育、護理和訓練殘疾兒童方面，政

府的方針是盡可能安排他們在普通學校和幼稚園接受教

育。各早期教育及訓練中心共設有2 045個名額，為兩歲以

下以及符合特定要求的兩歲至六歲的殘疾兒童提供早期訓

練課程。另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共設有1 860個兼收弱能

兒童計劃名額，以容納輕度殘疾的兩歲至六歲兒童；而特

殊幼兒中心共提供1 474個名額，以收容中度及嚴重殘疾的

兩歲至六歲兒童。這些為殘疾兒童提供的學前服務由社會

福利署津助，並由非政府機構營辦。 
 對於殘疾程度較輕微的學齡兒童，教育局會盡量安排

他們在普通學校就讀。他們會擭提供校本支援服務及特殊

教育服務中心的跟進服務。而殘疾程度嚴重的學童，則會

安排在特殊學校就讀。在2007/08學年，全港有53所為殘疾

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包括兩所視障兒童學校、兩所聽障

兒童學校、七所肢體傷殘兒童學校、41所智障兒童學校，

以及一所醫院學校。在這些特殊學校當中，有19所設有寄

宿學額。 
 
職業康復：職業訓練局轄下有三間由政府資助的殘疾人士

技能訓練中心，另外兩所分別由兩間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資

助中心已轉為綜合職業訓練中心，並將服務擴展至包括一

系列的職業訓練，名額達453個。這些中心共設有1 113個全

日制訓練學位（其中290個是寄宿學位）。 
 技能訓練中心亦有提供採用彈性上課模式的短期課

程，以配合各類殘疾成年人士的就業需要。至於能進入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訓練及發展中心及

工商資訊學院就讀的殘疾人士，職業訓練局會在他們學習

期間提供特別的支援服務。 
 職業訓練局亦通過職業評估組和輔助器材及資源中心

提供其他輔助服務。職業評估組負責評估個別殘疾人士的

能力傾向、潛質和能力，以便為他們擬定就業計劃。輔助

器材及資源中心就因應殘疾人士的需要設計和改裝輔助器

材，提供技術意見。 
 僱員再培訓局特別為殘疾人士（包括工傷康復者）開

辦再培訓課程，以協助他們投入勞動力市場，貢獻社會。

於2008/09年度內，所提供的課程共有46項；涵蓋的範疇包

括飲食業、零售業、商業綜合、環境衛生及管理業、中醫

保健業、印刷及出版業、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物流業、職

業語文及職業規劃輔導。截至2008年12月，共有667名學員

完成相關課程，約有一半學員於完成課程後成功重投勞動

力市場。為擴闊殘疾人士報讀課程的選擇，該局特別設有

「培訓設施資助金」，以供培訓機構購置有關設施，達致

傷健共融的教學環境。 
 政府亦協助殘疾人士找尋工作。勞工處展能就業科專

責為殘疾人士安排公開就業。在2008年，共有3 327名殘疾

人士到展能就業科登記，該科並為其中2 490人找到工作。

同時，展能就業科推出名為「就業展才能計劃」的職前培

訓及試工計劃，以鼓勵僱主聘用殘疾人士。此外，社會福

利署又透過「創業展才能」計劃撥款5,000萬元，支持非政

府機構創辦小型企業，獲得撥款的機構須在其業務中聘用

不少於50%的殘疾人士。 
 至於那些不能或暫時未能回到公開市場就業的殘疾人

士，政府為他們開設了5 113個庇護工場名額、3 399個綜合

職業訓練中心名額、1 655個輔助就業名額、432個在職培訓

計劃名額及311個「陽光路上」培訓計劃名額。此外，還設

有4 370個中度及嚴重智障人士展能中心名額，以及五間精神

病康復者訓練及活動中心，為康復精神病人提供230個名額。 
 
醫療康復：醫管局為受傷或發病導致機能受損的病人（例

如中風）提供醫療康復。康復服務需在疾病的急性期病人

醫療情況穩定後開始，以便在醫院環境下，由跨專科醫療

人員協助病人及早恢復活動及接受功能再培訓。自2002年
開始，醫管局於急症醫院內逐步設立了14個中風病房，以

加強中風服務，為須接受及早介入的病人提供護理。目前，

所有聯網內共有急性中風病床200多張。 
 醫管局同時亦於其延續護理醫院、日間及門診診所，

為需要中期功能及心理社交培訓的病人，提供專科主導的

康復計劃，例如肺康復、骨科、老人科及心臟康復。此外，

並於港島、九龍及大埔設立三間脊索受傷中心，為因脊索

受傷導致截癱或四肢癱瘓的病人提供專門康復服務。隨着

康復服務的持續規劃發展，屯門康復大樓亦於2007年投入

服務，並會在未來幾年逐漸啟用超過300張病床。 
 康復病人即將完成療程準備出院時，家居物理治療師

及職業治療師會為他們進行出院前規劃，確保殘疾病人於

出院後，家庭環境適合及有助持續居住及活動。視乎情況

需要，並會進行家居裝修及設置輔助設施。在這方面，非

政府機構主辦的社區支援服務，對病人的長期支持及協助

病人重新融入社區，至為重要。醫管局一直和福利機構的

日間康復中心及其他康復服務緊密合作，確保病人從醫院

返回社區的過渡期間，仍可得到連貫的護理。 
 醫院管理局轄下公立醫院共設有35個病人資源中心，

為長期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疾病資訊與照顧技巧，以及

有關的支援服務。醫院管理局的「健康資訊天地」更藉着

超過200個病友互助組織的強大網絡，透過社區參與及自助

互助概念，為社區中的長期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援及

教育，促進病者在社區中康復。此外，由1997年4月起，政

府亦資助社區復康網絡的服務，該機構的六間社區中心，

以提高器官殘障人士及其家人的生活質素為目標。 
 醫院管理局按普通科醫院的聯網安排，將精神科服務

重組，並已縱向結合急症、延續、日間醫療及社區護理程

序。以2008年3月31日計算，共有4 400張精神科病床，分

設於10間醫院內。其他精神科服務設施包括精神科日間醫

院、專科門診和社區精神科服務。另外，亦設有四個專責

隊伍小組為患上精神病的青少年提供及早診斷和治療、七

隊預防長者自殺小組，以及在精神科醫院為長期病患者 
設立特別的密集康復計劃。醫院的職業治療師、社工和臨

床心理學家亦提供康復服務，以協助離院病人更容易融入

社會。 
 目前為極度嚴重和嚴重智障人士提供護養服務的醫院

病床共有680張。醫院管理局亦設有緊急臨時收容服務，向

那些面對緊急生活難題的嚴重智障人士提供臨時護養服

務，這項服務旨在減輕照顧者的壓力。此外，醫院管理局

亦提供外展醫療服務，與服務嚴重智障人士的各機構緊密

合作，向其提供支援。 
 
社會康復服務：本港現有的社會康復服務種類繁多，包括

輔導服務、房屋編配、訓練、日間護理及住院照顧、交通

安排、出入通道及設施、康樂與體育活動，以及發放福利

津貼等。現時，普通傷殘津貼額為每月1,140元，受惠的嚴

重殘疾人士約有106 000人。至於需要家人不斷照顧的嚴重

殘疾人士，則可獲發高額傷殘津貼，津貼額為每月2,280元，

受惠人士約有15 000人。這兩項津貼的申請人無須接受經濟

狀况調查。殘疾人士亦可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設有不同的標準金額，以應付不同類

別受助人的基本需要；此外，亦設有多項特別津貼，以應

付受助人的特別需要。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人須接受

經濟狀况調查。凡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均不獲

發任何傷殘津貼。 
 政府鼓勵殘疾人士在社會上獨立生活。假如住所設施

不能照顧因殘疾而帶來的特殊需要，殘疾人士可根據房屋

委員會的「體恤安置計劃」，申請入住公共房屋。 
 在殘疾人士的院舍服務方面，社會福利署為殘疾成年

人士提供共7 580個宿位，又為康復精神病人提供36間中途

宿舍，共1 509個宿位，以及為長期精神病人提供五間長期

護理院，共1 407個宿位。該署已採用電腦化的「康復服務

中央轉介系統」處理病人轉介個案，並提供短暫住院服務、

緊急安置服務、收容所、日間社區康復中心、家居訓練及

支援服務、租賃商用車輛接送服務、殘疾兒童暫託服務、

社區支援服務和資助六間家長資源中心。 
 政府會在有需要時為殘疾人士提供免費或資助特殊交

通服務。現時，一間非政府機構接受政府的資助營辦109輛



復康巴士，提供固定路線、穿梭巴士及電話預約服務，以

接載行動極為不便的人士。此外，殘疾駕駛人士可享用多

種優惠措施。 

 《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列出建築物設計

方面的強制性規定和建議，確保建築物設有適當的出入通

道和設施，方便殘疾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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